
市南区人大常委会把“人大代表为民办实事”活
动，作为开展“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的载体，组织人
大代表“揭榜挂帅”认领民生实事，推动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的解决。

“街道吹哨、代表报到”。由11个街道人大工委
提出群众最关心最期盼的为民办实事项目，组织青
岛市和市南区人大代表认领，集中各方面的资源力
量，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办好一批民生实事。目前，
市、区两级代表已认领民生实事 178 项，推动解决
160 项，内容涵盖老旧小区改造、历史城区保护提
升、优化营商环境、困难群体帮扶等热点难点问题。
下一步，将结合“揭榜挂帅”情况，在年内评选 20个

“民生微实事”优秀案例，在全区范围内通报表扬，推
动民生实事真正办好、办实、办到群众心坎里。

“全程督办、扣紧链条”。建立分级办理、落实反
馈的闭环工作链条和分级办理机制，对于收集的民
生难题或认领的民生实事，代表自身能够解决的由
代表本人帮助解决，需要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或市级有关单位解决的，由代表形成代表建议，按照
规定程序转办。同时，建立协同联动、刚性约束的跟
踪督办机制，综合运用区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相关
工委归口督办、代表参与督办、政府部门内部督办等
多种方式形成督办合力，推动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王庆臣）

胶州人大召开“代表恳谈会”
推进代表建议办理

为解决好代表建议办理不及时、质效不高等问
题，自今年 4月起，胶州市人大常委会创新实施“代
表代言、部门答辩”的人大代表恳谈会制度，适时邀
请提出建议的人大代表以及相关承办部门、单位负
责同志，面对面、点对点交流意见，有序推进代表建
议高质量办理。

在首次召开的代表恳谈会上，青岛市人大代表
殷兆坤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大厨前垃圾分类的意见建
议。不到一周时间，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创新
厨前垃圾单独分类模式，设计独有的厨前垃圾标识，
在各个村庄社区发放，还明确将果皮果壳、蔬菜尾菜
等未经烹饪加工的、不含油盐的厨前垃圾单独收集，
利用阳光堆肥房、庭院堆肥箱等堆肥设施，采用“堆
肥三明治”等科学方法制成有机肥直接还田，实现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资源化再利用。

截至目前，胶州市人大常委会共召开两次代表
恳谈会，收集问题、建议14条，已协调处理11条，正
在研究解决 3条。同时，通过视察调研等多种方式
对意见建议办理情况全过程跟踪问效，并统一纳入
对部门、单位的年度综合考核，形成完整的闭环机
制，代表建议办理质量进一步提高。

（王晓峰）

市南人大组织代表
“揭榜挂帅”认领民生实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源利用、红色基因
传承工作。青岛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传
承红色基因、保护红色文化方面做出很多有
益的探索，但在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
基因方面仍然任重道远，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为进一步保护好、管理
好、运用好青岛红色文化，市人大常委会将
保护传承红色文化作为今年监督重点，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对《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
承条例》执法检查，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建议，
着力推进《条例》深入实施。日前，市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审议有关执法
检查报告，并作出《关于加强我市红色资源
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的决议》，以人大监督
和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形式，推进我市红
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新发展。

深入开展执法检查，查找
《条例》实施短板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的
执法检查方案，自 2 月底以来，常委会组成
执法检查组对《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先后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以及各层
面 座 谈 会 ，听 取 市 政 府 及 相 关 部 门 、区

（市）的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实地查看青岛
支部旧址、刘谦初故居和刘谦初红色文化
园、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十余处红色
遗址。此外，委托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区
域内《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协同检查。

检查发现，《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全市
各级各部门采取有力举措，推进《条例》贯
彻实施，取得一定成效。一是组织领导有
力，着手完善体制机制，目前建立的青岛市
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制，正在按
程序报批。二是摸清文物底数，开展革命
文物调查统计工作。目前，我市共有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 67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4050
件（套）。其中，已经公布列入山东省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的 45 处，未公布的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 22 处。三是挖掘红色文化
遗存，启动《青岛市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规
划》编制工作。

同时，检查组也发现，《条例》实施还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宣
传普及不到位。对贯彻实施《条例》不够
重视，在《条例》学习宣传贯彻上还停留在
开会部署、学习培训等形式上，对红色文
化宣传较少。二是规划管理不到位。我
市在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整合方面缺
少总体规划，缺乏统一的红色文化保护传
承组织机构，相关工作部门间协调机制尚
未建立，区（市）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机
构不明、职责不清。三是保护开发不到
位。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业态融合不够，
在胶东、全省、全国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四是支撑保障不到位。区、市级财政对革
命遗址遗迹保护的经费投入相对不足，专
业人才队伍比较短缺，部分革命遗址遗迹
修缮、保护不及时。

针对这些情况，执法检查组经过认真研
究，起草形成了执法检查报告，提请市十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提出审议意见并作出决议，
推动《条例》深入实施

在日前召开的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
次会议上，执法检查组作了关于检查《山东省
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在随后进行的分组审议过中，常委会组成人
员对该项议题给予高度关注，纷纷提出意见
建议。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汇总整理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发言，起草有关审议意见，经主
任会议通过后，与执法检查报告一并转市政
府办理落实。其中，审议意见中特别提出重
点交办事项清单，要求挖掘利用好“五四”运
动、早期党史、工人运动史特别是邓恩铭、王
尽美、李慰农、刘少奇等在我市传播马列主
义、领导工人运动的宝贵历史资源，建立新的
红色文化纪念馆；加快推进西海岸新区海军
公园扩建项目、平度市刘谦初红色文化园项
目、莱西市马连庄红色教育基地项目，打造我

市红色文化名片，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是宪

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
职责，是促进和保障重大决策、重点工作推
进落实的有效手段。这次会议，常委会组成
人员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关于加强
我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的决
议》，依法推动《条例》落实落细。《决议》提
出，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历史责任
担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建立完善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市区
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合力，
加强协同，并将相关指标纳入全市高质量发
展综合绩效考核。二要全面厘清红色文脉、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建立红色文化遗存大
数据库，对我市红色资源全域规划，实现横
向整合、纵向贯通，打造全市红色基因资源
谱系。将奥帆赛场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会
址等近年来有重要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资
源纳入红色资源范畴并加以保护利用。三
要强化落实主体责任、保护利用好红色资
源。把红色资源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将红色资源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四要着力打造红色名片、提升红色
文化影响力。通过全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让
青岛红色资源家喻户晓。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推出更多更好红色题材舞台艺术和美术
作品，以优秀文艺作品讲好红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切实推动红色旅游提质增效，依
托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等革命传统资
源发展我市红色旅游，实现文物资源和旅游
资源深度融合。

加强督办落实，让红色文化
焕发时代光芒

市人大常委会及有关人大专门委员会
将对审议意见的办理情况和《决议》的落
实情况跟踪督办，及时掌握办理工作进
展，并按照常委会执法检查及审议意见办
理工作有关规定召开专门会议，对办理工
作情况和《决议》落实情况予以审议，提出
意见建议，督促和推动《条例》深入实施，
让红色资源、红色文化在薪火传承中焕发
时代光芒。 （蒋 丽）

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
市人大常委会监督推进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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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谦初红色文化园外景。

莱西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西自然资告字[2022]7号

经莱西市人民政府批准，莱西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的方式出让1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拍卖出让地块空间范围以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1 号地块出让价款
总额为楼面地价与公告规划建筑面积的乘
积，该宗地用于住宅项目建设，项目具备交房
条件后，组织并实施交房的同时为购买人办
理不动产权证。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规
定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必须
单独申请。

非莱西市注册登记申请人，须于签订《成
交确认书》之日起按规定时间（内资企业 30 日
内，外资企业 60 日内）在莱西市辖区内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由新公司作为开发

主体进行开发经营。申请人需注册新公司的，
在申请书中应有明确表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
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qingdao.
gov.cn/ggzy/index.html）点击“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网上交易’”）进行。

（一）本次拍卖的地块不设底价，按以下
约定确定竞得人：本次拍卖的 1 号地块设置
最高限价，达到最高限价时转入竞自持房屋
面积。

（二）1 号地块人才住房配建、智能化基础
设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节能与产业化、
环卫设施等配建标准详见拍卖文件。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
求，详见《莱西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卖出让文件）
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等资料。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
询。

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2022 年 9
月 5 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
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
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 8月16日至2022
年 9 月 5 日（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
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
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
截止时间2022年 9月 5日 16时。1号地块竞

买申请单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必须
一致。

申请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
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时
间定于2022年9月6日10时。

七、竞买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

竞买人资格后审制度，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
动。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
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

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

系统提出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
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三）申请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
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
让人将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九、联系电话
业务咨询：0532-86408929
数字证书（CA）咨询电话：0532-85916352、

85938170

莱西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8月16日

序号

1

地块编号

370285001301GB04009

土地位置

北京西路南珠

海路西

土地面积(m2)

44733
35787

8946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零售商业

规划建筑面积(m2)

80519
64416

16103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8（且≥1.32）

建筑密度

≤28%

绿地率

≥30%

非生产性用地

--

出让年限

70

40

竞买保证金(万
元）

12416.0298

拍卖起始价（元/m2）

1542
（楼面地价）

耕地开垦费（万
元）

1027.4435

备 注

人才住房配建指标详见拍

卖文件

为规范西海岸新区道路停车秩序，缓解交通拥堵，不断改善城市
道路交通环境，参照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实施道
路停车泊位统一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经研究确定，现由新区区属国
有企业青岛西海岸泊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全区道路泊车管理服
务工作，开展东区大旭山路、九连山路、汉江路、海南岛路等 63 条道
路；西区车轮山路、烟台前路、西海岸路、北港路等24条道路的停车泊
位收费管理工作。根据《青岛市停车场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
三条规定，现将拟实行收费管理的停车泊位情况公示如下：

一、起止时间
自 2022年 8月 17日 8：00起施行路内停车收费管理，停止时间另

行通告。
二、收费路段

（一）东区：
1、银屏山路（五台山路以南双侧共151个泊位）；
2、大旭山路（齐长城路至五台山路双侧共105个泊位）；
3、玉地山二路（奋进路至玉地山路北侧共40个泊位）；
4、玉地山路（玉地山二路至吴江路西侧共56个泊位）；
5、吴江路（玉地山路至奋进路双侧共有26个泊位）；
6、九顶山路（富春江路至赣江路西侧共40个泊位）；
7、珠江路（衡山路至新港山路双侧共299个泊位）；
8、凤山路（阳江路至长江路西侧共26个泊位）；
9、长白山路（长江中路以北共45个泊位）；
10、萧山路（长江路至珠江路西侧共30个泊位）；
11、太行山一支路（太行山路至武当山路北侧共32个泊位）；
12、武当山路（嘉陵江路至沅江路东侧共31个泊位）；
13、紫金山支一路（紫金山支路至黄浦江路东侧共41个泊位）；
14、紫金山支二路（紫金山路至紫金山支一路北侧共30个泊位）；
15、香江一路（香江路至钱塘江路东侧共48个泊位）；
16、香江一支路（香江二路至五台山路南侧共15个泊位）；
17、金沙江路（江山南路至峨眉山路北侧共52个泊位）；
18、三江路（昆仑山路至峨眉山路双侧150个车位）；
19、沂河路（奋进路至开拓路南侧共83个泊位）；
20、五龙河路（奋进路至开拓路北侧共64个泊位）；
21、松花江路（昆仑山路至江山路双侧共320个泊位）；
22、九连山路（东江路至长江路双侧共24个泊位）；

23、韶山路（东江路至嘉陵江路双侧共55个泊位）；
24、鸭绿江路（白云山路至青云山路双侧共78个泊位）；
25、团圆山路（团圆山路双侧共388个泊位）；
26、杜鹃山路（团圆山路至荷花山路西侧共113个泊位）；
27、华顶山路（长江路至漓江路双侧共174个泊位）；
28、漳江路（漓江西路至罗浮山路双侧共120个泊位）；
29、天目山支路（天目山路至漳江路南侧22个泊位）
30、石雀山路（漳江路至漳江路西侧共44个泊位）；
31、桂花山路（珠江路至团圆山路东侧共18个泊位）；
32、玉兰山路（珠江路至团圆山路双侧共26个泊位）；
33、玫瑰山路（珠江路至华顶山路双侧共41个泊位）；
34、荷花山路（珠江路至团圆山路双侧共59个泊位）；
35、金山路（金沙滩路至漓江东路双侧共106个泊位）；
36、丹霞山路（金沙滩路至漓江东路双侧共113个泊位）；
37、汉江路（清凉山二路至规划纵三路南侧共35个泊位）；
38、宁江一路（清凉山一路至清凉山二路双侧共19个泊位）；
39、宁江二路（清凉山一路至清凉山二路南侧共10个泊位）；
40、宁江三路，又名：横一路（清凉山三路至清凉山一路双侧共161

个泊位）；
41、清凉山一路（宁江三路至汉江路双侧共150个泊位）；
42、清凉山二路（宁江三路至汉江路双侧共67个泊位）；
43、清凉山三路，又名：规划纵三路（横二路至宁江三路双侧共134

个泊位）；
44、油港一路（刘公岛路至秦皇岛路西侧共45个泊位）；
45、油港二路（刘公岛路至油港路西侧共30个泊位）；
46、元宝岛路（油港二路至油港三路南侧共15个泊位）；
47、海南岛路（澎湖岛街至斋堂岛街南侧共78个泊位）；
48、斋堂岛街（海南岛路至刘公岛路东侧共168个泊位）；
49、长兴岛街（海南岛路至刘公岛路东侧共59个泊位）；
50、舟山岛街（刘公岛路至海南岛路双侧共148个泊位）；
51、海坛岛街（海南岛路至澎湖岛街东侧共93个泊位）；
52、灵山岛街（崇明岛街至秦皇岛街西侧共104个泊位）；
53、大公岛路（崇明岛路至斋堂岛街双侧共70个泊位）；
54、刘公岛路（舟山岛街至斋堂岛街双侧共56个泊位）；
55、棋盘山路（大清河路以南双侧107个泊位）;

56、大清河路（金榜山路至松花江路双侧164个泊位）；
57、小金河路（金榜山路至棋盘山路双侧66个泊位）；
58、金榜山路（小金河路以南双侧78个泊位）；
59、金钟山路（昆仑山路至峨眉山路双侧70个泊位）；
60、香江路（太行山路至井冈山路南侧51个泊位）；
61、丹江路（井冈山路至武夷山路北侧共52个泊位）；
62、椒江路（庐山路至井冈山路双侧共50个泊位）；
63、漓江西路（路南侧嘉年华公交车站南共14个泊位）；

（二）西区：
1、七墩山路（双珠路至西海岸路双侧共23个泊位）；
2、车轮山路（双珠路至春熙路双侧共130个泊位）；
3、烟台前路（车轮山路至七墩山路双侧共81个泊位）；
4、水城路（月亮湾路至滨海大道东侧共81个泊位）；
5、墨香路（月亮湾路至灵山湾路东侧共37个泊位）；
6、月亮湾路（水城路至两河路双侧共214个泊位）；
7、镜台山路（月亮湾路至滨海大道双侧共94个泊位）；
8、兴海路（镜台山路至两河路南侧共30个泊位）;
9、月亮湾路（朝阳山路至凤凰山路双侧共115个泊位）；
10、向阳岭路（朝阳山路至凤凰山路双侧共 109 个泊位）；
11、西海岸路（易通路至凤凰山路双侧共87个泊位）；
12、烟台前路（朝阳山路至易通路双侧共50个泊位）；
13、朝阳山路（双珠路至烟台前路双侧共141个泊位）；
14、易通路（西海岸路至海王路双侧共29个泊位）；
15、凰蹲山路（灵山湾路至烟台前路双侧共209个泊位）；
16、凤凰山路（海王路至春熙路双侧共37个泊位）；
17、烟台路（双珠路至海王路双侧共74个泊位）;
18、北港路（昆仑山南路至东港路双侧共72个泊位）；
19、中港路（昆仑山南路至东港路南侧共46个泊位）；
20、南港路（昆仑山南路至安港路南侧共74个泊位）；
21、兴港路（昆仑山南路至积米崖渔人码头停车场南侧共30个泊位）；
22、昆仑山南路（滨海大道至兴港路西侧共63个泊位）;
23、东港路（滨海大道至南港路双侧共117个泊位）；
24、安港路（南港路至东港路双侧共62个泊位）；
三、收费标准
以上停车泊位执行收费标准为：

（一）当天8：00（含8:00）至18:00（含18:00）为白天时段，实行停车
计时收费，以 1小时为一个计时单位，不足 1小时的按 1小时计；当天
18:00（不含18:00）至次日8:00（不含8:00）为停车免费时段。白天时段
首停15分钟（含15分钟）免费、车主通过微信“西海岸泊车”公众号输
入车牌号启动计时免费时间延长至 30 分钟；小型车 2 元/小时，每天

（最高）10元；中型车3元/小时，每天（最高）15元；大型车4元/小时，每
天（最高）30元。

（二）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行政执法车、救护车、工程抢
险车、环卫作业车等公共服务作业车辆（须按照规定喷涂标志图案，安
装标志灯具）以及残疾人（应在缴费前主动向停车管理人员出示有效
证件）的临时停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停车免费等优惠。

（三）对装有公安部门核（换）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首次停
车免首2小时停放服务费。

四、在收费管理区域内停放机动车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驾驶人须将车辆按顺行方向有序停入单个停车泊位内，并在

驾车驶离泊位前自觉按收费公示牌提示的既定停车收费标准缴纳当
次停车费。

（二）驾驶人在驾车停泊和驶离泊位过程中应配合现场停车管理
员的指挥，一车一位，依次顺向停放，严禁停压车位标线或一车占两
位。

（三）车辆停放后，驾驶人应及时拉紧手刹，关闭车窗，锁好车门，
带走贵重物品，自行做好车辆停放的安全防盗工作。

五、附则
（一）以上内容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面向新区进行公示，公示期7

天。
（二）公示期间，青岛西海岸泊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对公示内

容进行解释（咨询电话：68971869，开放时段 9:00—11：30，13:30—17:
30）。

特此通告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

青岛市公安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2年8月10日

关于对西海岸新区部分道路停车泊位实行收费管理进行公示的通告


